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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200120012001 年 12121212月 28282828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137313731373((((2001)2001)2001)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厄瓜多尔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

报告（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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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原件：西班牙文] 

  2001200120012001年 12121212月 27272727日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

怖主义第 1373137313731373（（（（200120012001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致意，并随函向他转递厄瓜多尔关于该决议执行情况的报

告（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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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厄瓜多尔共和国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137313731373（（（（2001200120012001））））号决议的执行 

情况报告 
 

  导言 
 

 厄瓜多尔谴责 2001 年 9月 11日的恐怖行为并否定所有的恐怖犯罪或活动。

厄瓜多尔总统古斯塔沃·诺博亚博士在当天给美国总统的信中“对这些疯狂的攻

击表达了厄瓜多尔人民与政府深切的悲痛和坚决的谴责”，并表示深信“爱好和

平的各国人民必须利用国际法提供的所有机制打击一切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 

 在了解到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之后以及根据安全理事会为打击

恐怖主义而设立的委员会主席 2001 年 10月 23日的第 SCA720701 号来文，厄瓜

多尔外交部规定总部在纽约的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外交部总协调局为

与上述委员会的所有作用和工作的联络中心。此外，指派外交部总协调员为打击

恐怖活动的国家协调员。 

 外交部本身召集了一个工作组拟订一系列研究报告和文件，说明恐怖主义问

题、厄瓜多尔对该问题采取的立场以及为执行第 1373 号决议必须在厄瓜多尔境

内采取的行动。后来设立了一个机构间委员会，成员组成包括最高法院、内政和

警务部、国防部、经济和财政部、共和国检察部、银行和公司监督署和国家电信

理事会，以便遵照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立即采取相关措施。另一方面，外交部要求

国民议会尽快核准议会审议中的关于防止恐怖主义的一项公约和两项议定书，因

为这些是厄瓜多尔尚未核准的余下的国际文书。 

 1. 金融管制方面 
 

 厄瓜多尔银行监督署通过国家金融机构监督经理向该监督署管制的所有银

行和实体发出指示，以便着手调查是否有帐户可能属于与列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名单的恐怖分子有联系的个人和组织。依照这项指示，一旦发现上述人士或组织

的资金或其他资产，则应予冻结。在厄瓜多尔境内设籍的银行实体有义务提出这

方面的报告。 

 厄瓜多尔公司监督署方面依照第 1373 号决议的规定要求机构的经理提出备

选办法，以便进行更有效的财务管制并给予它们指示，防止和取缔资助恐怖集团

的行为，将为恐怖行为提供或征收资金定为犯罪行为，同时冻结与恐怖主义有关

联的代理人的资金和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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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国内立法和国际公约 
 

 《厄瓜多尔刑法》第三章制裁危害国家内部安全的罪行并规定“不管是何处

的未遂罪行也应受惩罚”（第 130 条）。第 136 条规定，“目的是造成毁坏和大量

伤亡的攻击最高处于 10 年至 12 年监禁”。同一条又规定“密谋进行这项攻击的

行为如联带某种准备行动，最高处于 4年至 8年监禁”。《刑法》第 138条规定“凡

劫持（……）战舰或飞机者”判处一年至五年监禁。另一方面，第 147条规定“凡

鼓吹、指挥或参与游击队组织、突击队、战斗集团或恐怖集团或单位、目的在于

破坏公共秩序、取代警察、攻击警察或干扰其正常职务者，最高判处 4年至 8年

普通监禁兼罚款”。 

 另一方面，《厄瓜多尔刑法》第五章第 160条规定，“凡为了危害个人或财产

的共同安全而制造、提供、取得、窃取、投放、使用或向国家引进武器、弹药或

炸弹、爆炸、窒息或有毒的材料或用于其制作的物质的罪犯”最低判处 3年至 6

年监禁兼罚款。“如上述行为的后果造成人身伤害，则依上款判处最高惩罚；如

造成一个或多人死亡，则判处更重的 16年至 25年特别监禁兼罚款。同样地，厄

瓜多尔《刑法》在附加的一条第 160-A条中规定“凡借口爱国、社会、经济、政

治、宗教、革命、要求权利、传教、种族、地方主义、区域的目的，个别或结社

作为游击队、组织、团伙、突击队、恐怖集团、游击队员或任何其他类似形式，

不论武装或非武装，犯罪危害不论阶层的个人或群体或其财产的共同安全，或攻

击、毁坏或摧毁建筑物、银行、百货店、商店、市场、办公室、毁坏或侵占住宅、

住所、学院、学校、机构、医院、诊所、修道院、公安、军事、警察或准军事设

施，或窃取或劫夺不论性质和数量为何的财产或资产，劫持个人、车辆、船只或

飞机以获得赎金、强迫改变法律或秩序以及依法公布的规定或要求主管当局释放

因普通犯罪或政治犯罪而被起诉或判刑的人；或以武力通过威胁或恫吓不论何种

性质和类型的公共或私人场所或服务；或设置路障、掩体、战壕、障碍，目的是

与警察对抗或支持其意图、计划、理论或宣言；或不论以何种形式攻击社会、社

会财产和服务者；处以较重的四年至八年的普通监禁兼罚款”。“如上述犯罪行为

造成人身伤害应对罪犯判处上款规定的最高惩罚，如造成一人或多人死亡，惩罚

为较重的 16至 25年特别监禁兼罚款”。 

 除此之外，《公安局组织条例》第 13条规定省公安局的职务包括“规划和安

排近期、中期和远期的行动，以消除和预防某些人员和组织的行动，避免他们发

展宣传活动，特别是破坏、间谍、叛国、颠覆和恐怖活动以及危害国家内部安全

和公民和平与安宁的其他活动”。 

 此外，《政治宪法》规定“国家保障其居民（……）享有本《宪法》和宣言、

盟约、公约以及更多生效的国际文书所规定的人权”（第 17条）以及“国家采取

必要的措施预防、消除和制裁尤其是针对小孩、少年、妇女和老年人的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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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对于（……）出于政治原因的劫持和杀人（……）的行动和惩罚是不受约

束的”，这些罪行“不可赦免和大赦”（第 23条）。 

 除上述外，为审查该问题而召集的机构间会议认为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可以加

强目前的厄瓜多尔立法，把已实行的定义列入，适当地确定一些明确的罪状以及

加重对于犯下某些罪行者的惩罚。因此，决定组成一个委员会起草现行《刑法》

的修订案，并在短期内将修订案提交国民议会审议核准。 

 关于国际公约，《厄瓜多尔共和国政治宪法》规定，“国际法为各国在其相互

关系上的行为准则”，为此，也是厄瓜多尔的行为准则（第 4条第 3款）。《宪法》

规定“本宪法和现行国际文书所规定的权利保障直接适用于任何法官、法庭和当

局”。由于厄瓜多尔为联合国组织的创始国并加入和批准了《联合国宪章》，安全

理事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通过的各项决议是对厄瓜多尔生效的准则。因

此，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对厄瓜多尔适用，为此，厄瓜多尔国家有

关当局和实体依照上述决议的规定着手执行其内容。 

 厄瓜多尔批准了现有的 12 项防止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中的 9 项，余下的 3

项，包括《制止向恐怖主义支助的国际公约》正由厄瓜多尔国民议会审议核准

中。 

 此外，厄瓜多尔主动直接参与联合国组织和美洲国家组织各种委员会的工作

提出的倡议和建议，以拟订世界和半球的禁止恐怖主义的有关公约。 

 3. 安全、监测和管制措施，警察和军事措施 
 

 检察部向各区的检察部长发出指示，以便与司法警察一道和在武装部队区指

挥部的协调下，对嫌疑参与资助或准备恐怖行为的个人进行调查和起诉。 

 厄瓜多尔国家警察总司令部向情报总局、国家司法警察和调查局、国家缉毒

局、国家移民局、国家公安局、四个区的司令和特种部队发出了一项载有具体的

反恐怖指示的机密指令。 

 厄瓜多尔国家警察设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工作组的任务是揭发、调查、消

除和实行长期的情报活动，以防止国家内部的恐怖活动并与不同国家的情报机构

合作。 

 国家警察目前正在培训这方面的人员，以便能够有效地对付该问题。特别是

在边界地区重新配置了警务人员，以增加安全和管制来往人员和车辆。东北区域

各省指挥部的警察编制进行了改组。国家警察目前正在与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协

调，以便情报总局和反恐怖部队之间能够交换情报、培训和设备。目前正在建立

一个长期的数据库，提供发现与恐怖集团有联系的所有可能个人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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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边界地区，厄瓜多尔武装部队增加了固定和流动的、陆上和河上的军事管

制，以避免恐怖集团和与恐怖活动有关联的贩毒者进行渗透。军事情报单位进行

长期的监督，以侦查是否出现与在哥伦比亚邻国活动的恐怖或武装贩毒游击队和

集团有关联的人员。厄瓜多尔武装部队具备一支为反恐怖主义斗争受过特别训练

的精锐部队（G.E.O）。 

 武装部队的情报科与各邻国的安全组织长期保持联络，并与其中的一些组织

进行了情报交流和协调会议。 

 关于旅行证件问题，厄瓜多尔采取了各种安全措施，不久将发行新的厄瓜多

尔护照，为了防止伪造和仿冒，这些护照符合最高的安全标准。 

 4. 为避免恐怖份子滥用难民机构所采取的程序 
 

 厄瓜多尔为 1951 年《日内瓦难民地位公约》的缔约国。为实行该《公约》，

厄瓜多尔拟订了适用的国内《条例》经由 1992年 5月 6日的第 3301 号行政命令

通过。 

 《条例》规定，在被接受或拒绝为难民之前，所有难民申请者必须提出申请，

并且必须接受对其个案进行分析的预先程序。在确定厄瓜多尔境内难民地位委员

会审查案件并处理有关案件期间，所有申请者获得一份申请者临时证明，有效期

90天，使申请人能够在身份得到解决之前有一个合法的住址。这份证明不能与是

否承认他为难民一事混为一谈。因此，这项证明只是一份临时证件。 

 每一申请人必须接受事先面谈和调查的程序，这项程序是保密和充分慎密地

进行的。这项程序最后拟订一份报告，提交给委员会秘书处并由秘书处对每一案

件作出裁决。 

 在确定申请人的身份之前，如委员会认为某个公民可能有犯罪前科或涉嫌参

与违法行动，则要求厄瓜多尔国家警察进行相关调查，因为国家警察在委员会内

部也有代表。如某申请人在其原籍国或其他国家犯下了危害和平或人类的严重非

法行为或罪行，他的申请会因违反国际和国家准则而被否决。 

 如果在被接受为难民后，某一公民触犯国际法列为危害人类罪行或危害和平

罪行的行为，他的难民地位立即终止并必须接受国内的刑事程序或根据有关另一

国的要求逐驱出境。如果是严重的普通罪行，不终止难民地位，但必须接受厄瓜

多尔法所规定的刑事程序和惩罚。 

 外交部在给予 12-IV难民签证时，要求每一难民每年延长该证件，这份证件

使他能够继续在我国进行的活动。外交部与移民警察保持长期合作；移民警察对

在我国居留的所有外国公民实行移民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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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厄瓜多尔国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373号决议提出的第一份报告。 

 厄瓜多尔始终如一地依照其外交政策以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继续与恐怖主

义作斗争。 

 为此，将实行对该问题已采取的后续措施并在将来继续提出所需的报告。 

 

 


